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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致伤残 学生索赔21万
法院一审判学校无过错，学生不服已上诉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夏枫 小

丽) 在学校组织的拔河比赛

上，学生小马不小心摔倒致右

腿韧带撕裂伤，构成九级伤残。

由于对赔偿事宜协商不成，学

生将学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21万余元。记者22日从莱阳法

院了解到，法院已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学校无过错，不

承担赔偿责任。

小马是莱阳卫生学校的一

名学生。2008年11月19日下午3

时许，学校组织各班级进行拔

河比赛，小马在拔河中不小心

摔倒致右腿韧带撕裂受伤。经

鉴定，小马的伤情已经构成九

级伤残。

受伤后小马到烟台市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花

费医疗费4 . 1万元。在住院期

间，莱阳卫校共借款3 . 4万元给

小马住院花费，并由小马的母

亲给莱阳卫校写了借款条。不

过由于对赔偿问题协商不成，

小马最终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小马在庭审中表示，学校

在组织拔河比赛前，未进行安

全教育，也未采取安全保护措
施，才导致在拔河中发生摔伤

的事故，所以学校有过错，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莱阳卫校负责人则反驳

称，学校在组织拔河比赛时对

各班级提前做了安全教育，动

员学生自愿参加。比赛当天天

气很好，并有学校负责人亲自

组织比赛，比赛秩序良好，学校

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莱阳法院办案法官认为，

小马已成年，可以参加该体育

比赛活动，而且小马受伤是意

外事故，学校在组织活动中并

没有过错，因此法院认定学校

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昨天发生三起车祸，原因各不相同———

拐弯太猛———

货车翻在路中间

22日下午，烟台市区幸福北路与

化工路路口，一辆货车与一辆轿车发

生刮擦后侧翻在马路中央，所幸无人

员受伤。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曲涛

贤才 摄影报道

为躲跨栏行人

轿车撞断路边大树

本报12月22日讯(实习生 吕志慧 宋
佳） 22日早8点左右，在观海路金沟寨附近

发生一起车祸：一辆白色轿车为躲跨越护栏

的行人撞到路边树上。

现场，车主的一位朋友说：“这辆白色轿

车当时正自南向北行驶，为躲翻越护栏的行

人，才撞到路边的树上。”记者在现场看到，

轿车的左侧车门已经被撞变形，左后侧玻璃

被撞碎。被撞倒的树已经被拖走，只留下距

地面十厘米的树干。

记者随即对现场的护栏做了估算：从车

祸发生地点向北距离护栏开口大约有三百

米。在这三百米的距离中，路边有四条支路

汇入主干道。有市民反映，这段护栏没有缺

口，每次过马路需要走很远。

护栏太长，开口太少，“懒得走那么远，

很多时候我也想横跨护栏。”附近加油站的

一位工作人员称，“护栏开口太少确实给部

分市民的出行带来不便。”有行人表示，“安

全才是根本，切勿只顾一时方便，给自己和

他人制造安全隐患。也希望有关部门对护栏

开口距离问题尽快解决。”

本报12月22日讯(见习记者 王敏）

22日下午，在观海路海滨小区附近，一辆标
致车“骑”在了马路中间的护栏上，车的左

前部位受损严重。

现场的一位目击者刘先生称，当时该

标致车想要超车，但和前车的距离有点短，

而他的车速又比较快，没想到车没超过去，

自己直接窜到了中间的护栏上，将护栏撞

断了不少根。所幸车主没有什么大碍，但却

自行离去，不知所踪。随后，有人报了警。

现场交警称，车主还没有找到，现场已

经勘查完毕，为了不阻碍交通，他们决定先

派拖车将标致车拖走。

在现场，还有一名拍照留证的保险公

司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他是接到电

话后来查看取证的，但却同样找不到车主，

说着，他又拨打了一遍电话，电话那边提示

无法接通。

超车不成惹麻烦———

轿车“骑”上马路护栏






